
安徽国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安徽国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于2026年2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 4 名，实际出席独立董事 4名。全体独立董

事共同推举毕功兵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太湖金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张科技”或“标的公司”）

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标的

公司，公司独立董事李鹏峰先生曾任金张科技独立董事，基于谨慎考虑，

公司独立董事李鹏峰先生对全部议案回避表决。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经各位独立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批准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的加期资产评估报告及审阅报告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施克炜等10名交易对方购

买其合计持有的金张科技 46,263,796 股股份（占金张科技库存股注销后

总股本比例为 58.33%）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为 2024 年 12 月 31 日，评估报告有效期为 12

个月。因公司提交的本次交易申请文件中记载的评估资料已过有效期，为

再次验证本次交易价格的合理性和公允性，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已

按照2025年6月30日为基准日对金张科技进行了加期评估，并出具了《安

徽国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太湖金张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太湖金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6]第 020008 号）。经过加期评估

验证，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未发生不利于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变

化，因此不对本次交易定价进行调整。本次加期评估结果不作为作价依据，

本次交易作价仍以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安徽国风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太湖金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所

涉及的太湖金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

水致远评报字[2025]第 020067 号）的资产评估结果为作价依据。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金张科技 2025 年的财务报

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容诚阅字[2026]230Z0002 号）。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1 票回避。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安徽国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且本次方案调整不

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

经与交易对方协商并达成一致，结合本次交易的实际情况，对业绩

承诺期、承诺利润指标、触发条件等进行了调整。截至本次会议召开之日，

本次交易方案发生以下调整：

（1）业绩承诺期

业绩承诺期为 2025 年度、2026 年度、2027 年度和 2028 年度。

（2）承诺利润指标

①金张科技 2025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8,510 万元；

②金张科技 2025 年度与 2026 年度累积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18,310

万元；

③金张科技 2025 年度、2026 年度与 2027 年度累积实现的净利润不



低于 30,060 万元；

④金张科技 2025 年度、2026 年度、2027 年度与 2028 年度累积实现

的净利润不低于 43,273 万元。

业绩承诺期的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公司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

的会计师事务所对金张科技进行审计。业绩承诺期内的每一个会计年度实

际实现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实际净利润”）应系经前述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的金张科技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承诺净利润数与

实际净利润数之间的差额、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与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之间的

差额均应根据前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专项审核报告》

确定。

（3）触发条件

金张科技发生以下情形（以下简称“业绩补偿情形”）之一的，业

绩补偿义务人应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①金张科技 2025 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当年承诺净利润的 80%；

②金张科技 2026 年度与 2025 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未达到两个年度承

诺净利润的 80%；

③金张科技业绩承诺期内 2027 年度、2026 年度与 2025 年度的实际

净利润合计数未达到该三个年度承诺净利润合计数的 80%；

④金张科技 2028 年度、2027 年度、2026 年度与 2025 年度的实际净

利润合计数未能达到该四个年度承诺净利润合计数的 100%。

（4）补偿的实施

业绩补偿义务人保证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优先

用于履行业绩补偿和减值补偿，并在完成业绩承诺期累计承诺业绩前，严

格遵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及《业绩

承诺及补偿协议》项下的股份锁定安排，不在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包括该部分股份在业绩承诺期内对应获得的上市公司送股、配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股份数）之上设定质押权、第三方收益权等他项

权利或可能对实施《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项下补偿安排造成不利影响的

其他安排，业绩补偿义务人有义务确保因本次交易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不被司法冻结或被强制执行。一旦出现被质押、冻结、设置他项权利或其

他影响《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履行的情形，业绩补偿义务人有义务在知

悉该等事项之日立即通知上市公司。违反前述约定的，上市公司可以追究

其损害赔偿责任。

若业绩补偿义务人于业绩承诺期内提前完成累计承诺业绩的，经上

市公司聘请符合证券法要求的专业机构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

试报告》验证业绩补偿义务人业绩承诺期内累计承诺业绩已完成且标的资

产未发生减值情形的前提下，上市公司同意业绩补偿义务人解除通过本次

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若业绩补偿义务人提前解除锁定的，在

业绩承诺期届满时，上市公司将聘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

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及减值测试，若发生按照《业绩承诺

及补偿协议》及《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的需要补偿情形

的，仍应当进行补偿，补偿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股份、现金等；如

果届时审核监管部门对锁定期有最新规定或监管要求，则交易对方应按审

核监管部门的最新规定或监管意见对锁定期进行调整。

（五）超额业绩奖励

若金张科技业绩承诺期实现的净利润合计数超过业绩承诺期累计承

诺净利润合计数的 100%，则超额业绩部分将按照以下标准进行超额业绩

奖励：（1）首先按照业绩补偿义务人根据《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实际

向上市公司支付业绩补偿的总金额（以下简称“累积业绩补偿金额”）为

标准向业绩补偿义务人支付奖励；（2）若有剩余，剩余部分的 20%用于



对业绩补偿义务人进行现金奖励。

超额业绩奖励的具体计算方式为：支付给各业绩补偿义务人的超额

业绩奖励金额=各业绩补偿义务人累积业绩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期累积实

际实现的净利润数总和-业绩承诺期累积承诺净利润的总和-全体业绩补

偿义务人累积业绩补偿金额）×20%×各业绩补偿义务人本次交易中向公

司转让的金张科技的相对持股比例（即施克炜为 99.05%,卢冠群为 0.95%）。

为免疑义，若施克炜、卢冠群未向公司支付过业绩补偿款,则施克炜、

卢冠群累积业绩补偿金额为 0。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四十五

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5 号》的有关规定，本次交

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1 票回避。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安徽国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

鉴于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交易进行了加期评估，公司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次财务数据的更新情况，对《安徽国风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及其摘要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及更新。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1 票回避。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

充协议（二）>及<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根据议案二交易方案调整等，为明确公司与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



所涉及的权利义务，同意公司与施克炜、卢冠群签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及《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1 票回避。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

毕功兵 尹宗成 李鹏峰 徐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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